
鄂尔多斯市政府采购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鄂托克前旗公安局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定点服务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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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日期：2025年11月11日

-第1页-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MGZFCG-HT-2025-1036351

采购人（甲方）：鄂托克前旗公安局

供应商（乙方）：鄂托克前旗建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签订地点：鄂尔多斯市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严格遵循鄂

尔多斯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协议定点的相关规定，由采购人与供应商以成交结果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采购合同项目付款方式

国库集中支付

二、 服务内容、单价、金额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备注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车辆维修
和保养服
务

蒙K5269警 10月26日 101405 更换火花塞
4*120=480 接口垫2820=40 氧传感器
28*560=1120 空气流量计1个 850 修理费
300 蒙K3269警 10月28日 132120 更换节气
门850 三元催化 2580 氧传感器1120 火花塞
480 除烟剂 240 修理费 300 蒙K1896警 10月
26日 119972 更换火花塞 480 三元催化 2580
氧传感器 1120 喷油头 1300 修理费 200

1 ￥14310.00 ￥14310.00

合计 ￥14310.00 大写（人民币）: 壹万肆仟叁佰壹拾元整

三、质量保证

（一）乙方提供维修服务时，其服务质量应按照《汽车维修质量管理办法》、《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中有关规

定和标准执行。

（二）维修合格出场车辆质量保证里程为：

1、整车大修和总成大修：40000公里或365天内：

2、二级维护：5000公里或90天内；

3、一级维护、小修：3000公里或30天内。

（三）乙方应对维修合格出厂的车辆提供质量保证。在甲、乙双方约定的质量保证里程和时间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事故和经济损失，

由乙方全部负责。

（四）乙方应保证维修所用材料是原厂生产的或正规厂家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被修车辆的性能的要求。维修车辆移交甲方后，在质量

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维修技术、工艺或配件材料的缺陷以及其他由于乙方的原因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乙方负担。

（五）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任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乙方同意免收该次维修的维修费用，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些损失和费用。

2、乙方必须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全新的原装合格品免费予以更换。同时，乙方应按合同规定，对修补或更换

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

3、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维修技术、工艺或配件材料的缺陷以及其他由于乙方的原因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

由乙方负担。

(六)维修期限

乙方承诺各种情形下的维修时间不超过如下期限（自接收待修车辆当日起计算，所指维修天数为自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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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一日。

中修：三日。

大修：十五日。

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对已完工车辆，如发现不合格，有权要求乙方无偿返工，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二）有义务按约定及时进行结算，支付修理费用；

五、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有权要求甲方按时结清车辆维修费用；

（二）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除维修服务以外的要求；

（三）按承诺的维修时限按时完成维修工作；

（四）保证送修车辆的安全；保证维修质量；

（五）保证所用配件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全新原厂配件，不得以次充好或随意更换汽车配件；

（六）乙方应保存好所有的维修单据和资料，作为结算依据；

六、其他约定

（一）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自行负担。

（二）车辆在乙方维修期间发生的丢失、损坏，第三人或乙方工作人员擅自驾驶送修车辆导致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

任。

七、付款方式及期限

（一）维修完毕后，甲方去提取车辆时，乙方提供汽车维修发票交由甲方，甲方应在10日内将货款全部付清；由财政集中支付的应按照

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付款。

供应商名称：鄂托克前旗建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供应商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前旗支行

银 行 账 号：05396101040014407

（二）如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其他赔偿时，甲方有权直接从上述付款中等额扣除。

八、违约责任

由违约方承担合同金额5%的经济责任。

九、因合同执行而产生问题的解决方式

1、协商解决；

2、提请仲裁；

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它约定事项

1、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任务第三方。

2、本合同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和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一份。

本合同为电子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电子签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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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盖章)：鄂托克前旗公安局

负责人：王平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_鄂尔多斯市_鄂托克前旗公安局

电话：13847746495

供应商(盖章)：鄂托克前旗建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常志春

地址：敖镇布拉格东街

电话：1559882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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